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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题：我国学生保险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作    者：史基胜

 作者单位：

 导    师：

 其他作者：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学生保险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中国保险报 

 正    文：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近年来我国学生保险市场急剧萎缩，使保险公司无所适从。学生保险虽然社会需求巨大，但

市场开拓困难。 

  学生保险市场潜力巨大。全国有4亿多少年儿童，如果每人每年按40元计算，全国一年的学生保险保费规模就可

达160亿元。近几年来，全国学生保险承保率在50％左右徘徊，学生保险保费约40亿元。 

    面对学生保险市场的“巨大蛋糕”，作为学生保险市场主体的保险公司应该如何运作？如果没有一种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把握商机、以变应变的睿智和气魄，而只是按照传统的经营理念和惯性思维，采用刻舟求剑的工作步骤和

守株待兔的展业方式，肯定会被市场淘汰。笔者认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是学生保险走出低谷、健康发展的必由

之路。 

  去粗取精，及时调整经营思路 

  过去开展学生保险业务主要是保险公司与学校签订保险合同，用一张保单保一个班，甚至整个学校学生的意外风

险。学生保险粗放性经营风光不再后，作为保险公司一时难以适应可以理解，但必须面对现实、顺应潮流，及时调整

经营思路，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和有效的市场策略以及精细化管理来迎接新形势下所带来的挑战。 

  以卡代单，适时改变展业方式 

  学生保险由团险变成个险以后，最大的难点是难以做到家喻户晓、宣传到位。保险公司要在做好对学校、老师宣

传的同时，应将宣传的重点转向学生本人和学生家长。为使宣传工作做深做细，一是在开学之际保险公司应和学校联

合向每一位学生和学生家长致一封信，将学生保险的作用和意义讲清讲透；二是将学生保险保险单改成保险卡，以卡

代单，1个学生1张卡，卡中将保险责任、除外责任等相关条款内容详细载明；同时保险卡还需学生家长签字。以尊重

法律赋予学生和学生家长自愿选择投保的权利。 

  独辟蹊径，逐步拓宽服务领域 

  学生保险竞争的焦点主要是公立学校的中小学生和幼儿园儿童，每年新学期开始，各学校都是产寿险公司营销员

云集，为争夺保源，纷纷降低承保条件，提高代办佣金。在激烈的竞争中，败者往往铩羽而归，胜者所得也是“烫手

山芋”。笔者认为，与其在“焦点”上争得头破血流，不如另辟蹊径寻找新的发展空间；一是城市农民工子女保险市

场可观，我国约有1亿农民工子女在城市读书。这些农民工子女很难进入正规的公立学校，一般都是在民办学校和民

办幼儿园。由于农民工自己和他们的子女都没有参加社会医疗统筹，因此，农民工子女又是最需要保险为之呵护的一

族，这对于拓展商业学生保险而言是一块很大的市场。二是中专学生投保很少。其实，中专生是学生保险业务中一块

非常庞大而尚待开发的市场。 

  借水行舟，助校取得代理资格 

  由于一般学校都没有保险兼业代理人资格，所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和佣金。为了鼓励学校宣传和动员学生和学生

家长自愿投保，并以此来健全校园风险管理和保障学生安全健康，保险公司应在那些学生多、业务量较大的学校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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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兼业代理网点，并帮助和辅导校方代办人员通过统一考试取得合法的保险代理人资格，从而更好地为保险公司开

展学生保险服务。 

  发挥优势，拓展校方责任保险 

  国家教育部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有关规章，于2002年8月制定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中第

三十一条规定：学校有条件的，应当依据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参加学校责任保险。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鼓励中小学生参加学校责任保险。提倡学生自愿参加意外伤害保险。 

  校方责任保险是财产保险公司涉及学生保险领域中的一块独有的领地。保险责任范围虽然比学生意外伤害保险和

学生平安健康保险窄，但保险费率与学生意外险、学生平安险相比则非常低，而且保费是由学校支付，因此，不涉及

政府和社会普遍关注的“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和“增加农民负担”等敏感问题。在目前，寿险公司占据和控制

了学生平安保险大部分市场资源和销售渠道的情况下，财产保险公司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战略上以校方责任保

险为重点，在战术上瞄准时机、抓住机遇，适时扩大学生意外伤害保险市场。 

  不断提高保险服务质量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首先应从营销员自身素质抓起，通过加强培训不断提高素质和职

业道德水平，做到诚信服务、优化服务；其次是研究通过网上投保和银行划账的销售方式，以方便学生和学生家长投

保交费；三是在新生入学后的9月和10月，保险公司应派员进驻学校，向学校及学生家长直接推销保险；四是建立学

生保险理赔绿色通道，对所有学生保险采取上门理赔等等。 

  由于学生保险是计划经济时期开发出来的险种，更多带有“先天”不足的特征，导致社会认识上的偏差也在所难

免。作为经营学生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在市场规则改变之后，如何及时调整经营思路和展业策略至关重要。如果保

险公司在宣传动员学生投保的同时，还能及时为学生提供保前、保中、保后的安全教育和健康教育等延伸服务，学生

保险不仅能从团险向个险转轨的过程中走出困境，而且还能找到一条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面对学生保险市场的巨大蛋糕，保险公司应该如何运作？如果没有一种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把握商机、以变应

变的睿智和气魄，而是按照传统的经营理念和惯性思维，采用刻舟求剑的工作步骤和守株待兔的展业方式，肯定会被

市场淘汰。笔者认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是学生保险走出低谷、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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